附件4
关于审议《中国黄金协会第四届理事会
负责人候选人选提名和产生办法》的议案
各位理事：
中国黄金协会拟于2019年11月25日在北京召开第四次全国会员代表大会，大会将选举产生中国黄金协会第四届理事会。
为保证换届选举工作的顺利开展，根据《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行业协会换届选举暂行办法》（国资发研究〔2010〕154号）、《中国钢铁工业协会代管协会、学会换届选举实施细则》（钢协〔2011〕34号）和《中国黄金协会章程》的有关规定，制定了《中国黄金协会第四届理事会负责人候选人选提名和产生办法》。
现将《中国黄金协会第四届理事会负责人候选人选提名和产生办法》提交中国黄金协会三届理事会十三次会议（通讯形式）讨论，请予审议。

                              2019年10月15日
中国黄金协会第四届理事会负责人

候选人选提名和产生办法
根据《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 250 号）、《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快推进行业协会商会改革和发展的若干意见》（国办发〔2007〕36号）、《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行业协会换届选举暂行办法》（国资发研究〔2010〕154号）、《全国性行业协会商会负责人任职管理办法（试行）》（民发〔2015〕166号）和中央组织部、民政部、国务院国资委党委有关规定，以及《中国钢铁工业协会代管协会、学会换届选举实施细则》（钢协〔2011〕34号）和《中国黄金协会章程》的有关规定，在广泛听取各有关方面意见的基础上，特制订《中国黄金协会第四届理事会负责人候选人选提名与产生办法》如下： 
一、负责人：指协会会长、副会长、秘书长。
二、负责人候选人选推选工作原则

严格执行《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行业协会换届选举暂行办法》（国资发研究〔2010〕154号）和《中国钢铁工业协会代管协会、学会换届选举实施细则》（钢协〔2011〕34号）有关规定，按照《中国黄金协会章程》，做到公开、透明、民主、规范。 
三、负责人候选人选推选原则

1.充分体现中国黄金协会在黄金全产业链的广泛代表性；

2.充分发挥勘探、开采、选冶、精炼、加工、零售、投资、金融等产业链各环节的影响力、带动力；

3.秘书长由专职副会长兼任；

4.负责人候选人选总数不超过中国黄金协会第三届理事会常务理事总数的三分之一，驻会专职负责人人数原则上不得超过9人，不驻会负责人人数原则上不得超过30人。

四、负责人候选人选条件

（一）基本条件 

1.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拥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坚决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具备良好的政治素质；

2.遵纪守法，勤勉尽职，个人社会信用记录良好；

3.承认并遵守《中国黄金协会章程》，能够维护本会和会员的合法权益；

4.身体健康，能正常履责，年龄不超过70周岁；

5.无法律法规、国家政策规定不得担任的其他情形。

（二）任职条件 

1.在我国黄金行业的引领、带动作用突出，能够认真履行协会章程规定的义务，关心和支持协会工作，积极推动协会发展；

2.热爱黄金事业，具有较高的行业专业知识、能力和丰富的行业实践经验，熟悉行业情况，在本会业务领域有较大影响和知名度，致力于推动我国黄金行业持续、健康、和谐发展；

3.所领导企业或机构在业内或本地区行业内具有较大影响力，社会效益良好。具体满足如下条件之一：

（1）黄金年产量（或年企业销售收入）名列行业前十；

（2）黄金饰品加工量、批发零售量名列行业前十；

（3）国家级黄金交易平台；

（4）黄金业务位列同行业前五的大型国有银行；

（5）在省级同行业内品牌影响力和销售收入名列同行业前三，或本候选人为省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

（6）主营产品归属于黄金产业链环节，且其产量、产值和市场占有率等指标位列同行业第一。

4.具有较强的议事、决策和协调、沟通能力，公道、正派，能充分发挥协会负责人的作用；

5.能够积极支持协会工作，按时参加中国黄金协会年度会长会、常务理事会、理事会及中国黄金协会组织的相关活动，每年按时足额缴纳会费。

五、负责人候选人选相关程序 

1.在广泛征求广大会员单位意见的基础上，结合各有关单位推荐提名情况，中国黄金协会第四次全国会员代表大会换届筹备工作组依据《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行业协会换届选举暂行办法》（国资发研究〔2010〕154号）、《全国性行业协会商会负责人任职管理办法（试行）》（民发〔2015〕166号）和中央组织部、民政部、国务院国资委党委有关规定，以及《中国钢铁工业协会代管协会、学会换届选举实施细则》和《中国黄金协会章程》相关条款和负责人候选人人选推选原则和条件，提出负责人候选人名单；

2.按照国资委协会商会党建局的要求，中国黄金集团有限公司党委负责对协会主要负责人、专职负责人人选进行基础推荐；

3.提交中国黄金协会党委会审议通过；
4.提交中国黄金协会第三理事会通讯会议审议通过；
5.报中国钢铁工业协会党委审查通过；

6.提交中国黄金协会第四次全国会员代表大会选举产生新一届协会负责人；

7.将中国黄金协会第四届理事会负责人相关备案材料报中国钢铁工业协会组织人事部审查通过；

8.将经中国钢铁工业协会组织人事部审查通过的负责人备案材料提交国务院国资委审查通过；

9.将经国务院国资委审查通过的备案材料报民政部登记备案。

六、附则

1本办法由中国黄金协会第四次全国会员代表大会换届选举筹备工作组负责解释。

2.本办法经中国黄金协会三届理事会十三次会议表决通过后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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